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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加强和规范呼和浩特市乡村建设规划许可

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

为规范我市乡村建设项目规划许可管理，深化“放管服”行政

审批制度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

条例》《内蒙古自治区城乡规划条例》《呼和浩特市城乡规划条例》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

意见》（ 2019 年 5 月 23 日）《关于规范农村宅基地审批管理的通

知》（农经发〔2019〕6 号）《自然资源部主管的行政许可事项实

施规范》《自然资源部关于深化规划用地“多审合一、多证合一”

改革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3〕69 号）《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和

规范规划实施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 自然资发〔2023〕237 号 ）

《自然资源部印发关于以“多规合一”为基础推进规划用地“多审

合一、多证合一”改革的通知》（ 自然资函〔2024〕709 号）等文

件，参照外地经验，结合我市乡村规划管理实际，现提出如下意见：

第一条 本指导意见适用于市辖四区及经济技术开发区，城镇

开发边界外，村庄建设边界内，使用集体建设用地建设乡村公共设

施、公益事业及乡镇企业的乡村建设项目的规划许可管理。

农村宅基地建房项目按照内蒙古自治区及呼和浩特市有关规

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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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条 严格规划管理，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

线，相关办理工作要遵循以下原则：

1.规范管理。落实先规划、后许可、再建设的要求，依法加强

管理，维护村民公共利益，塑造乡村风貌，规范乡村地区建设行为。

2.严守底线。严格遵守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村庄建设边界、历史文化保护线等底线管控要求。

3.简便高效。结合乡村实际，简化程序，明确时限，提高工作

效率，做好事前、事中、事后服务，提高服务质量。

第三条 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法定依据是已批准的村庄规

划，未编制村庄规划的，可依据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技术管理

规定许可。

第四条 建设单位或个人使用集体建设用地新建、 改建、扩建

乡村建设项目，应当依法申请办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第五条 市自然资源部门负责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的指导工作。

市辖四区及经济技术开发区自然资源部门（ 以下简称区自然资

源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具体管理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负责做好本辖区内的规划许可管理

和监督相关工作。

第六条 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向项目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

办事处，提交以下申请材料：

1．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申请表；

2．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

3．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实测地形图（ 1:500 或 1:2000）；

4． 乡村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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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签署的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

员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审议同意项目使用本村集体土地实

施建设的意见。涉及使用乡镇集体土地的，须土地所有权人出具同

意项目使用土地实施建设的意见。

第七条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在接收申请材料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对申请材料的审核，并将申请材料报送区自然资源

部门。

第八条 区自然资源部门受理申请后，应进行现场踏勘，并对

拟建项目是否符合村庄规划、乡村地区“通则式”规划技术管理规

定和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要求等内容进行审查。

涉及文物、生态环保、林业、水务、电力、消防、人防、园林、

交通、保密、通讯、水文、国家安全等内容的，还应依法征求相关

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第九条 在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前，应将拟建项目建设工程设计

方案在项目现场及政府网站上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 7 个工作

日。

第十条 申请乡村规划许可涉及新申请使用土地的，在乡村建

设规划许可前应按规定报人民政府批准使用集体建设用地。

第十一条 经审查符合要求的， 区自然资源部门应在受理申请

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不包含公示、听证、

征求意见及批准用地时间）；经审查不符合要求的，应依法做出不

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

第十二条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应当载明建设单位、建设项目

名称、建设位置、建设规模等要求，并附标注地块四至范围坐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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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注明用地范围、用地面积、用地

性质、建筑面积、容积率、建筑高度等规划指标。

根据管理实际需要，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可以依据历史文化名镇

名村、传统村落等相关规划管控规定记载建筑风格、外观形象、色

彩等要求。

第十三条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核发后，区自然资源部门应在 7

个工作日内将乡村建设工程设计方案总平面图在政府网站公布，接

受社会监督。

建设项目开工建设前，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在施工现场设置规划

许可公告牌，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及其附图进行公开公示，公示

时间至建设项目规划核实合格为止。

第十四条 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当自核发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之

日起两年内进行施工。逾期未施工或者未经原审批部门同意延期

的，原批准文件失效。

申请延期的，应当在批准文件失效前 30 日内向区自然资源部

门提出，可延期一次，有效期为一年。

第十五条 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当严格按照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要求进行建设，不得擅自改变乡村建设规划许可内容。确需变更的，

建设单位或个人应说明变更原因，并持变更内容的材料，按程序申

请变更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第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区自然资源部门应当依法办理

许可注销手续：取得许可的建设单位或个人依法申请终止的；许可

依法被撤销、撤回的；因不可抗力导致行政许可事项无法实施的；

以及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注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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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条 区自然资源部门应将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文件抄送至

项目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和街道办事处。建设单位或个人应当按照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要求实施，并接受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

的监督检查。

第十八条 项目竣工后，建设单位应持项目竣工测量技术成果

向区自然资源部门申请竣工规划核实。区自然资源部门自收到申请

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对项目进行竣工规划核实，符合要求的，出

具规划核实意见。未经核实或者经核实不符合规划许可要求的，建

设单位不得组织竣工验收。

第十九条 未依法取得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或未按照乡村建设

规划许可证的规定进行建设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第六十五条执行。

第二十条 区自然资源部门应做好档案管理工作。许可案卷应

实行一案一卷，立卷归档应符合国家及各辖区档案管理有关规定，

同时上报市自然资源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区自然资源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

当加强对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的政策宣传和服务工作。

第二十二条 市属旗县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管理工作，可参照本

意见执行或结合本地区实际作出相应规定。

第二十三条 本指导意见自 2026 年 1 月 26 日起试行，有效期

两年。

规范性文件统一编号：BG-2025-16 号

附件：1.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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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申请表

3.乡村建设规划核实申报表

4.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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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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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申请表

项目总编号：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申

报

人

信

息

建设单位（个人）名称 如实填写

证件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身份证
证件号码 如实填写

地址 如实填写

法人代表

或负责人

姓名 如实填写 证件类型
□身份证

□其他

证件号码 如实填写 电话

委托代理

人

姓名 如实填写 证件类型
□身份证

□其他

证件号码 如实填写 电话

建

设

项

目

基

本

情

况

项目类型 □乡镇企业 □乡村公共设施 □公益事业

项目名称 如实填写

用地位置 如实填写

用地四至

东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建

设

项

目

用

地

情

况

申请用地面积 ㎡ 集体建设用地 □是 □否

集体土地

所有权情

况

1: 镇 村 面积 ㎡ 原使

用权

是否

注销

□是 □否

2: 镇 村 面积 ㎡

建

设

项

目

拟建项目
规划用地性质 地上建筑面积 地下建筑面积

层数 幢数
建筑高度

（m）主导性质 兼容性质 （㎡） （㎡）

1 如实填写

2 如实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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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划

指

标

情

况

…… 如实填写

总建筑面

积
如实填写㎡ 地上总建筑面积 ㎡

地下总

建筑面积
㎡

容积率 如实填写 绿地率 % 建筑密度 %

设计

单位

单位名称 如实填写

设计负责人 如实填写 资质证书编号 如实填写

联系电话 如实填写 资质专用章 如实填写

申报单位及设计单位承诺：

本表填报的内容及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并对其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同时承诺严格按照申报内容开

展后续建设、经营、服务等工作。如有任何虚假将承担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与许可机关无关。

申请本项目行政许可中，我单位制作（或委托制作）的设计图纸等内容，是（不）关系到我单位经营利

益，涉及商业秘密，相关资料仅作为本项目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的证明材料使用，我单位是（不）同意任

何形式的公开（法律法规明确指定的具体公开图纸除外）。

本次报审事项仅限于国土空间规划内容，其他事项以向其他行业主管部门申请审批内容为准。本工程属

行业范畴，有关设计符合行业标准要求。

项目单位法人代表（签字）： 设计单位负责人（签字）：

项目单位（加盖公章） 设计单位（加盖公章）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意见：

如实填写，明确是否同意。

负责人签字：

（加盖公章）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申请材料：

1．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申请表；

2．建设项目批准、核准或者备案文件；

3．建设项目用地范围实测地形图（1:500 或 1:2000）；

4．乡村建设工程设计方案；

5．村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签署的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大会审议同意项

目使用本村集体土地实施建设的意见。涉及使用乡镇集体土地的，须土地所有权人出具同意项目使用土地实

施建设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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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申请表填报说明

一、申报表框内的相关信息由申报单位认真如实填写，字迹清

晰工整。表框外的“项目总编号”、“申报日期”由工作人员填写，

具体要求如下：

1.“项目总编号”须与业务承办系统相统一；

2.申报日期应填写申报当天的日期；

二、“申报人信息”栏中的内容具体要求如下：

1.建设单位或个人名称：建设单位或个人、法人全称，应与单

位公章、营业执照或身份证一致。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或身份证证件号码：依据营业执照或身份

证如实填写。

3.地址：现在办公的实际详细地址，明确道路、街（巷）及门

牌号。

4.法人代表或负责人：应与“申报人承诺”栏中的法人代表签

字或印章相一致，并填写法人的办公电话和移动电话。

5.委托代理人：法人或负责人授权委托他人申请办理的，填写

此项，同时须提供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并认真填

写委托代理人身份证号码和移动电话。

三、“建设项目基本情况”栏中的内容具体要求如下：

1.项目类型：按照项目实际情况据实填报。

2.项目名称：按照项目审批、核准或备案文件中载明的项目名

称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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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用地位置、用地四至：填报项目具体位置信息。

四、“建设项目用地情况”栏中内容，在申请事项为“集体建

设用地批准和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时须填写，具体要求如下：

1.申请用地面积：应与权籍调查成果一致填写；

2.集体建设用地：根据权籍调查成果中土地所有权性质及地类

填写“是”或“否”；

3.原使用权是否注销：根据权籍调查成果中土地使用权情况，

如有土地使用权存在，应核查并填写申报时点该使用权是否已注销

的情况。

五、“建设项目规划指标情况”栏中内容具体要求如下：

各项指标均应依据乡村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填写。

六、 “申报单位（人）及申请书编制单位承诺”栏中内容具体

要求如下：

在“申报单位（人）及设计单位承诺”栏中的“项目单位法人

代表（签字）”处法人代表签字或加盖法人代表印章；在 “设计单

位负责人（签字）”处设计单位负责人签字或加盖设计单位负责人

印章；在“项目单位（加盖公章）”和“设计单位（加盖公章）处，

加盖单位印章。签章必须清晰，位置准确，并注明日期。

七、“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审核意见”栏中内容具体

要求如下：

应由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有关负责人填写审核意见，在“负责

人签字”处签字，并在“加盖公章”处加盖单位公章。审核意见须

明确是否同意项目进行申报，签章必须清晰，位置准确，并注明日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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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乡村建设规划核实申报表

项目总编号： 申报日期:

申报人

信息

单位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单位性质 □民营企业 □非民营企业 □其他

地址

法人代表或负责人 移动电话

经办人 身份证号码 移动电话

项目情

况

建设类型 □乡镇企业 □乡村公共设施 □公益性事业建设

项目名称

项目位置

历史文化名村 □是□否 核心保护范围 □是 □否

用地面积 m
2

建设项目

四至范围

东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设计单位 测量单位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编号

申请验收项目 规划用地性质 幢数
地上竣工

层数

地下竣工

层数

地上竣工建筑面积

(m2)

地下竣工建筑面积

(m2)

建筑高度

（m）

许可技

术指标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总建筑面积 m2 地上建筑面积 m2 地下建筑面积 m2

机动车泊位 非机动车泊位

其他指标

竣工技

术指标

容积率 建筑密度（%） 绿地率（%）

总建筑面积 m2
地上建筑面积 m2

地下建筑面积 m2

机动车泊位 非机动车泊位

其他指标

申报人承诺：

本表填报的内容及提交的所有材料真实，同时承诺严格按照申报内容开展后续建设、经营、服务等工

作。如有任何虚假，将承担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与审批机关无关。

申报人： (签章) 设计单位（公章）：

法人代表：（签字） 20 年 月 日

报送文件及图纸：

1、 乡村建设规划核实申报表；

2、建设工程规划竣工测量技术报告纸质文件 2 份和电子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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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流程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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